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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	遂宁市儿童福利院
2024年度特定目标类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辅助管理专项）


	

	主管部门及代码
	遂宁市民政局339000
	实施单位
	遂宁市儿童福利院

	项目预算
执行情况
（万元）
	预算数：
	157.5
	执行数：
	 157.5

	
	其中：
财政拨款
	157.5
	其中：
财政拨款
	157.5

	
	其他资金
	0
	其他资金
	0

	年度总体目标
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目标实际完成情况

	
	2024年，院内76名孤残儿童保育服务，为孤残儿童提供社会工作实践、生活照料、日常护理、康复训练、心理指导和亲情抚育等相关服务，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。
	保障了院内全年78名孤残儿童生活、教育学习、医疗保健等权益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。评审合格率达90%，项目经费使用合规率达100%，儿童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高，满意度达90%以上。

	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	一级
指标
	二级
指标
	三级
指标
	预期指标值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完成
指标
	数量指标
	保障孤残儿童基本生活需求人数
	≥76人
	78人

	
	
	质量指标
	评审合格率
	≥85%
	90%

	
	
	时效指标
	完成时限
	2024年12月31日前
	2024年12月31日前

	
	成本指标
	成本指标
	预算支出控制率
	≤100%
	100%

	
	效益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高服务水平，解决就业
	好
	好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
	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
	
	

	
	满意
度指标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≥85%
	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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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宁市儿童福利院
2023年度特定目标类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--市级）


	主管部门及代码
	遂宁市民政局339000
	实施单位
	遂宁市儿童福利院

	项目预算
执行情况
（万元）
	预算数：
	71
	执行数：
	71

	
	其中：
财政拨款
	71
	其中：
财政拨款
	71

	
	其他资金
	0
	其他资金
	0

	年度总体目标
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目标实际完成情况

	
	使院内55名孤儿基本生活得到保障，保障儿童的生存权、发展权、受教育等权益，不断提高在院孤残儿童的生活、医疗、康复、教育等保障水平。
	严格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支付范围规定，保障了院内55名孤儿基本生活和权益，预算执行率100%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90%。

	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	一级
指标
	二级
指标
	三级
指标
	预期指标值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完成
指标
	数量指标
	院内孤儿数量
	55人
	55人

	
	
	质量指标
	验收合格率
	100%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完成时间
	2024年12月31日
	2024年12月31日

	
	
成本指标

	
经济成本指标
	严控成本，提高使用效率
	≤71万
	71万

	
	效益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情况
	提高
	提高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
	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
	
	

	
	满意
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≥85%
	90%



	遂宁市儿童福利院
2024年度特定目标类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--省级）


	主管部门及代码
	遂宁市民政局339000
	实施单位
	遂宁市儿童福利院

	项目预算
执行情况
（万元）
	预算数：
	4
	执行数：
	  4

	
	其中：
财政拨款
	4
	其中：
财政拨款
	4

	
	其他资金
	0
	其他资金
	0

	年度总体目标
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目标实际完成情况

	
	使院内55名孤儿基本生活得到保障，保障儿童的生存权、发展权、受教育等权益，不断提高在院孤残儿童的生活、医疗、康复、教育等保障水平。
	严格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支付范围规定，保障了院内55名孤儿基本生活和权益，预算执行率100%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90%。

	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	一级
指标
	二级
指标
	三级
指标
	预期指标值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完成
指标
	数量指标
	院内孤儿数量
	55人
	55人

	
	
	质量指标
	验收合格率
	100%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完成时间
	2024年12月31日
	2024年12月31日

	
	成本指标
	
经济成本指标
	严控成本，提高使用效率
	4万元
	4万元

	
	效益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情况
	提高
	提高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
	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
	
	

	
	满意
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≥85%
	90%

	
	
遂宁市儿童福利院
2024年度特定目标类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--中央）


	主管部门及代码
	遂宁市民政局339000
	实施单位
	遂宁市儿童福利院

	项目预算
执行情况
（万元）
	预算数：
	29
	执行数：
	     29

	
	其中：
财政拨款
	29
	其中：
财政拨款
	29

	
	其他资金
	0
	其他资金
	0

	年度总体目标
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目标实际完成情况

	
	使院内55名孤儿基本生活得到保障，保障儿童的生存权、发展权、受教育等权益，不断提高在院孤残儿童的生活、医疗、康复、教育等保障水平。
	严格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支付范围规定，保障了院内55名孤儿基本生活和权益，预算执行率100%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90%。

	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	一级
指标
	二级
指标
	三级
指标
	预期指标值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完成
指标
	数量指标
	院内孤儿数量
	55人
	55人

	
	
	质量指标
	验收合格率
	100%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完成时间
	2024年12月31日
	2024年12月31日

	
	成本指标
	
经济成本指标
	严控成本，提高使用效率
	≤29万元
	29万元

	
	效益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情况
	提高
	提高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
	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
	
	

	
	满意
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≥85%
	90%







遂宁市儿童福利院
2024年度特定目标类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孤儿生活保障后勤服务项目）


	主管部门及代码
	遂宁市民政局339000
	实施单位
	遂宁市儿童福利院

	项目预算
执行情况
（万元）
	预算数：
	18
	执行数：
	     18

	
	其中：
财政拨款
	18
	其中：
财政拨款
	18

	
	其他资金
	0
	其他资金
	0

	年度总体目标
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目标实际完成情况

	
	2024年，满足院内76名孤残儿童全年的日常出行、生活物资购买等生活保障。
	2024年，保障院内全年78名孤残儿童生活后勤权益，提高孤残儿童生活水平，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。项目目标成本控制在18万元内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0%。

	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	一级
指标
	二级
指标
	三级
指标
	预期指标值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完成
指标
	数量指标
	在院孤残儿童人数
	≥76人
	78人

	
	
	质量指标
	评审合格率
	≥85%
	90%

	
	
	
	保障日常出行和物资购买需求
	优
	      优

	
	
	时效指标
	保障孤残儿童天数
	=365天
	365天

	
	
成本指标

	经济成本指标
	费用
	≤18万
	18万

	
	效益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保障孤残儿童生活水平
	优
	优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
	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
	
	

	
	满意
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≥90%
	90%




